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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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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全球范

围内以分散的方式和相对低廉的成本创作新的作品或

者演绎作品成为可能。传统版权制度下版权授权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甚至会阻碍作品的传播和

使用。尤其是在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

数字时代，传统的版权授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公众自

由获取信息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交

流。因此，在现行版权制度的框架之下，寻求一种可

以使用户自由使用他人作品，并授权他人自由使用和

传播作品的机制，解决数字环境下版权作品的授权问

题就成为了版权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进入20世纪末，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蓬勃发展，

以Wiki技术为基础的维基系统和维基网站的出现，传

统的版权许可模式在新形势下发生了新的变化，涌现

了像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NU Free Documentation 
L i c e n s e，简称G F D L）、创作共用（C r e a t i v e 
Commons，简称CC）许可协议、APSL许可证（Apple 
Public Source License）等版权许可模式，这些新的版

权许可模式是在网络环境下维系版权专有与信息资源

共享平衡机制的有效尝试。2009年5月维基百科宣布

在其一直使用的GNU自由文档许可证的基础上新增创

作共用/署名—相同方式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 Share Alike License），本文亦以其所采用的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和创作共用许可证这两种主要的

开放内容许可协议为例，探析维基知识库的版权解决

方案。

1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FDL）

1.1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知识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

快，而广大作者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

自由传播而不受版权的限制，而传统版权模式在保护

知识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过程中却显得苍白无力。如

果作者盲目放弃自己部分版权，势必引起不必要的麻

烦和纠纷。基于这个原因，Richard Stallman①设计出了

与传统的“copyright”相对立的“copyleft”许可证。

“copyleft”是由自由运动所发展的概念，是一种新的

授权方式，除了允许使用者自由使用、复制、修改，

还要求使用者改作后的衍生作品都以相同的授权方式
[1]。copyleft虽然是一种反版权制度，但它符合版权制

度的规定，使用copyleft的作品也是有版权的。Richard 
Stallman于1985年10月建立自由软件基金会（FSF）
之后，主要提出了两个copyleft许可证：GPL许可证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和GFDL许可证（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GPL许可证主要用于软

件作品，而GFDL许可证主要用于文字作品。

由此可见，GNU自由文档许可证是一个“反版

权”（copyleft）或者称作版权属左的协议。GNU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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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FDL发展历程

          时间              发布者                版本                                                      改进内容

2000年3月

2002年11月

2006年9月

2008年11月

自由软件基金会

自由软件基金会

自由软件基金会

自由软件基金会

1.1版

1.2版

第二版第一份草稿

1.3版

所有使用该协定的材料的衍生品，不论是经过修改或者转载，也必须采

用GNU自由文档许可证。采用该协定的材料可以用以商业用途，但必须

允许任何愿意遵守该协定的人士在该协定下进一步修改或者散发材料②。 

引入GNU通用许可证第三版的新用词；对于将该许可证用于声

音和影像有了明确规定；去掉了封面文字以及恒常章节。

根据这个版本规定，凡符合一定条件的Wiki网站，都可以改

用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CC BY-SA 3.0）许可证③。 

文档许可证是由美国自由软件基金会为了GNU计划于

2000年发布的，它是对GNU通用公共协议的补充。自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初始版本发布以来，经过维基媒

体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不断讨论、修改，终于

形成了目前的1.3版（见表3）。目前，世界上最著名、

最成功使用GFDL的项目，是维基百科（Wikipedia）。

1.2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具体内容

（1）GNU自由文档许可证的适用范围

由于GNU自由文档许可证主要用于文字作品，因

此可以用于任何媒体上的任何手册以及其他文档，只

需要作品版权的所有者声明自己的作品是使用该协议

的条款发布的[2]。作品使用该协议发布之后，可以在世

界范围内免费、无限制地使用，公众的任何一个人都

是该协议的许可对象，如果用户复制、修改或者发布

了这些在版权法保护下的文档，就表示用户已经接受

了该协议。

（2）GNU自由文档许可证的具体内容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的内容主要涉及原样复

制、大量复制、修正、合并文档、文档合集、独

立作品汇集、翻译与协议终止方面的具体版权规定

（详见表2）。

2 “创作共用”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② [EB/OL]. [2010-02-28]. http://www.cxgjdq.com/suoxie/ZmZmeGY.html.
③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EB/OL]. [2010-03-18]. http://www.hudong.com/Wiki/GNU%E8%87%AA%E7%94%B1%E6%96%87%E6%A1%A3%E8%AE%B8%E5%8F%AF%E8%AF%81.

2.1 “创作共用”理论的产生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作品传播的速度越来越

快，传统的版权法对作品使用的限制越来越严，在传

统版权模式下，我们最常见的版权声明方式就是“保

留所有权利”（All Rights Reserved），每个作者都习

惯性地在自己作品后面声明“保留所有权利”，其实

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都是作者在别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

的再创作[3]。这样不仅导致原作品作者的权利得不到尊

重，而且导致更多优秀作品（包括文学、艺术以及其

他数字作品）无法发挥其最大价值或更加广泛地传播
[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及知识交流重要性的凸

显，这种保留所有权利的版权模式已经严重限制了文

化自由创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意识到他们

创作作品的目的不是获取经济利益，而是让自己的作

品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和使用，因此他们也不需要保

留作品的所有权利。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更趋

向于在自己作品的声明中选择“保留部分权利”或者

“不保留权利”。“创作共用”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产生的。

2.2 “创作共用”协议的定义

“创作共用”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也有译作知识共享协议），由CreativeCommons.org在
2001年发起，并由其主席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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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内容

        内容                                                                        具体规定

原样复制

大量复制

文档的修正

合并文档

文档合集

独立作品汇集

翻译

协议的终止

在按照自由文档协议许可的条件下，用户可以对该文档进行复制，不论是用于商业用途还是非商业用户，用户都不

可以对制作或发布的副本进行技术处理以妨碍或控制阅读和再复制，但用户可以因交换而获得一些补偿（复制或发

布的数量有限）。

当用户发布的文档副本超过100份时，必须把副本用清晰明了的印有文档的许可声明所要求的封皮文字的封皮封号，

这些封皮文字包括封面文字和封底文字。

用户可以在以上两种条件下复制和发布文档的修正版，只要用户在该协议下发布承担了原来文档的任务的修正版，

这样就允许任何持有该修正版一份副本的人对修正版进行发布和修改。

用户可以在协议下依据第三条中对修正版定义的条款把文档与其他文档合并起来发布，只要用户在合并文档中原封

不动地包含所有原始文档的所有固定章节，并且在合并文档的许可声明中将其全部列为固定章节，并保留所有免责

声明。

如果用户对每份文档不论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协议的原样复制条件，那么用户就可以在协议下发布以该文

档和其他文档制作的合集，并可以以一个单独的副本来代替合集中各文档分别使用的协议副本。

文档和其他独立的不受协议约束的派生文档和作品编纂在一个大文库中或大媒体上，如果汇编作品的版权对用户的

权利限制没有超出那些独立作品的许可范围。当文档被包含在汇集中的时候，该协议不对汇集中该文档的非直承的

作品起作用。

翻译是一种修改，可以按照第三条的条款发布文档的翻译作品。如果要将文档的固定章节用翻译后的文

档代替，需要得到版权所有者的许可，但用户可以将全部或部分的译文附加在原始版本的后面。

如果不遵循该协议，那么用户就不可对文档进行复制、修改、发布，对文档的任何复制、修改、发布都是无效的，

并且将自动终止用户在该协议下享有的权利。

Lessig）以及关注自由文化议题的专家学者创设，并

于2002年12月16日提出，旨在保护网上数字作品（文

学、美术、音乐等）的许可授权机制[5]。“创作共用”

协议自发布以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采纳

并翻译成各种语言，各国根据本国著作权法律的规定

对“创作共用”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创作共用”

协议创立之初用于开放网络文学和艺术作品，现在已

经被各个国家应用于各个领域[6]。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纷纷实施了这一协

议。我国于2006年3月29日发布了中国大陆版Creative 
Commons系列许可协议，标志着“创作共用”协议中

国本地化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开放获取运动和

知识共享的进程④。

2.3 “创作共用”协议的许可方式

“创作共用”协议从本质上讲就是现行版权法下

的一种授权许可协议，除作者在其作品后作特殊说明

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拷贝、分发、讲授、表演某

个网站或者某个知识库的任何作品（文字、图片、声

音、视频等）[7]。该约定如下：

（1）注明引用资料出处和作者，如引用自某处，

作者为某某；

（2）非商业用途，即用户不能为了经济利益擅自

改动或者删除原作者名并将作品发表在商业媒体上；

（3）如果用户需要在某作品内容基础上进行再创

作，那么作者就应该按照与原来作品协议完全相同的

协议发布最终作品。

在以上最基本的协议基础上，“创作共用”还提

供了四种可供选择的许可条件（见表3）。

在1.0版的“创作共用”协议中，通过对这四种许

④ 宗旨和历史[EB/OL]. http://cn.creativecommons.org/abou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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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创作共用”许可方式

            许可条件                                     图标                                                                  含义

署名（Attribution，简称by）

非商业利用（Non-
commercial，简称nc）

禁止派生作品（No-
Derivative，简称nd）

相同方式共享（Share-
Alike，简称sa）

授权人允许他人对自己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以及演绎作品进行复制、

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但被授

权人必须尊重原作者的人格权，保留其对原作品的署名权[8]。

授权人允许他人对自己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以及演绎作品进行复制、

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除非征

得授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该作品[9]。

允许别人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属于授权人版权

的作品，但不得进行演绎创作。

允许他人对原作品进行再创作，前提是使用与原作品相同的许可

协议发布其演绎作品。

s
=

C

可条件的结合使用，形成了11种组合方式⑤：（1）署

名；（2）署名—禁止派生作品；（3）署名—禁止派生

作品—非商业利用；（4）署名—非商业利用；（5）署

名—非商业利用—相同方式共享；（6）署名—相同方

式共享；（7）禁止派生作品；（8）禁止派生作品—非

商业利用；（9）非商业利用；（10）非商业利用—相

同方式共享；（11）相同方式共享。这些组合方式构成

表4 “创作共用”6种核心许可方式

            许可条件                                     图标                                                                  含义

署名

署名—禁止派生作品

署名—禁止派生作

品—非商业利用

署名—非商业利用

署名—非商业利用—相同方式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使用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演示，甚至进行演绎，

前提是保留原作者的署名权。

使用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演示，但必须保留原

作者的署名权，同时不允许对该作品进行再创作。

使用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演示，但必须提及原

作者，而且不能用于商业目的，同时也不允许在原作品的基础上

进行再创作。

使用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演示，但必须提及原

作者，同时也不允许将作品用于商业目的。

使用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演示，必须提及原

作者；不允许进行商业目的；进行再创作的作品也必须以相同协议发布。

使用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复制、发行、传播和演示，必须提及原

作者，演绎作品也必须以相同协议发布。

C

=
= s

s
s

C

了从松到紧的授权限制，给予创作者更加便利、更加灵

活的选择。作者可以通过对文字和图标、法律文本、机

器代码等的许可，把自己的作品与法律基础相关联，这

样就可以有效保护自己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与共享[4]。

但由于绝大多数的作者要求对其作品保留署名，因此在

创作共用2.0以上的版本，有5种没有署名条款的协议被

淘汰，原有的11种许可方式被简化为6种（见表4）。

⑤ 四种不同许可条件共有16种组合模式，其中4种组合由于同时包括互相排斥的“nd”和“sa”而无效；1种没有以上任何条件的协议，它相当于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简称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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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6种组合中，最宽松的是第一种——署名许可

方式，限制性最强的是第三种。另外，创作共用还提供

“奠基人版权”（Founder's Copyright，标记为创作共用

/FC）协议⑥及用于音乐、影片、摄影作品的拼贴混合创

作的特别取样授权（Sampling Plus）和非商业特别取样授

权（Noncommercial Sampling Plus）。所以可以说，创作

共用并不是一种许可证，而是一系列许可证的集合。

需要注意的是，对应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创作共用

许可证有不同的地区版本。另外，创作共用许可证一直

在修订，最新的是3.0版，但是一部分地区还在使用2.5
版。譬如：本文采用创作共用署名2.5中国大陆版许可证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5 China Mainland License）
授权。

3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与创作共用协议
的兼容

GNU自由文档许可协议（GFDL）和创作共用协议

（CC）自产生以来，在平衡作者私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

益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也逐渐被用户所接受，成为

互联网时代的两种重要授权许可模式。从其应用领域来

分析，GNU自由文档许可证经历了从最初主要用于软件

文档的授权许可，至后来大量用于非软件文档的发展变

迁；而创作共用则是针对互联网上文学、美术、音乐等

作品的许可授权机制[3]。但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这

两种许可模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网络环境下，

这两种许可模式是否兼容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3.1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与创作共用协议的

兼容

GNU自由文档许可协议和创作共用协议作为两种

不同的授权许可模式，并不是所有的许可协议都属于

copyleft的规范。在创作共用系列许可协议中，只有保留

“相同方式共享”的许可证，才属于copyleft的规范。也

就是说，在创作共用系列许可协议中，只有署名—相同

方式共享（cc-by-sa）和署名—禁止商业利用—相同方式

共享（cc-by-nc-sa）这两种许可证达到了这个标准。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创作共用许可证就不自由了，相

反，单独的署名（cc-by）许可证所提供的自由度，其实要比

前两种许可证都大，因为若采用这种许可证就意味着允

许使用者将原作品变成私有财产，可以进行商业利用。

3.2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与创作共用协议的

不兼容

虽然GNU自由文档许可证和创作共用协议都允许

自由使用作者的作品，但是不能将这二者混合在同一

个作品中使用。在基本理念上，GNU自由文档许可证

（GFDL）其实等同于创作共用协议中的署名—相同方

式共享（CC-BY-SA），但是两者都要求衍生作品必须使

用与原作品相同的许可证，这使得它们没有办法互换。

譬如，Flickr采用的是CC许可证，那么上面那些采用cc-
by的照片，是可以加入维基百科的，而那些采用CC-BY-
SA的照片勉强也可以加入，因为维基百科会对单张图

片注明该照片采用CC-BY-SA的许可证。但是，使用CC-
BY-SA的文字就不能加入，因为2009年前维基百科对文

字统一采用GFDL许可证。

3.3 GNU自由文档许可证与创作共用协议兼

容性方面的新进展

2008年11月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GFDL1.3版，其中

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新版许可证内包含了一个特殊条款，

允许GFDL文本重新设定为“创作共用/署名—相同方

式共享许可证v3.0（CC-BY-SA）”。维基媒体基金会

（WMF）于2009年5月提出更改包括维基百科在内的各

个Wiki的版权协定的建议，即在保留GNU自由文档许

可证（GFDL）的情况下，加入创作共用/署名—相同方

式共享许可证（CC-BY-SA）。这样的改变无疑会提高

GFDL和CC这两种不同的开放内容授权许可证之间的兼

容性，增加自由内容的相容度和可得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GNU自由文档许可证和创作共用协议

作为现行版权制度框架之下两种主流的开放内容许可模

式，是为解决维基知识库建设中所面临的版权问题作出

的有益探索，是对传统版权许可模式在数字环境下所存

在局限的突破。当然，开放内容许可作为新兴的版权许

⑥ 根据奠基人版权，创作共用组织花1美元向著作者象征性购得版权，然后订立合同，由创作共用授予著作者14年/28年的版权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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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模式，尚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譬如不同开放内容许

可证之间的兼容性问题的解决虽有一定进展，但尚待进

一步完善；由于版权保护的地域性和网络传播的无国

界，不同区域的开放内容许可证版本存在差异，这对用

户利用和理解同一维基知识库中来自不同区域的词条带

来一定挑战；维基知识库所采用的开放内容版权许可模

式的多样性与许可条款的复杂性虽然给词条贡献者以更

多的选择，但也使其版权解决方案的应用和推广的门槛

随之提高，等等，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将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到维基知识库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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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out Copyright Licenses of Wiki Knowledg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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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pyright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Wiki Knowledge based on two main trends and contents with no restriction of copyright 
licenses – the GFDL model and CC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se two models in the existing copyrigh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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